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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出发，对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割股疗亲”现象 

进行了分析，认为割股者忍受肢体的痛苦去疗亲的行为反映出社会环境中复杂的观念与信 

仰。在佛教的影响、他人的效仿、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隋唐以后，“疗 

亲”成为割股者的主要 目的，进而促成了割股疗亲模式的集体构建。割股疗亲的根本则在 

于“股”所凸显的孝行象征话语。割股前的祭祀祝祷、禁忌话语等彰显了割股者的意志力， 

更显现了割股疗亲行为的私密性与神秘性。社会各方对此行为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国家 

制度与实践的自相矛盾，说明儒家伦理存在 自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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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股疗亲”，原意指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医治父母的疾病，它大致发韧于隋唐，至 

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皆有割股疗亲的行为，且遍布各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割股疗亲行为在 

割取部位、疗治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扩大，这种行为因“行孝”的内涵而受到旌表，同时也因 

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相悖等原因而备受争议。 

2005年，当笔者第一次阅读到相关的档案资料时，曾一度为此行为感到匪夷所思。目 

前学界的既有研究中，或从割股词义的演变出发，或关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或从其反映的 

医疗观念人手，或阐释割股疗亲与国家政策及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④这些立足于地 

方志的相关研究为笔者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不能完全为笔者解惑。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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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研究取径极易忽略割股疗亲的话语性，将割股疗亲作为一种事实在探讨，忽视了割股 

疗亲的象征性及其内在的复杂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f}；现就引起 

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 

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④本文试图在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利用家谱、报刊、方志，特别是新近开发的《南部档案》及《巴县档案》等地方档案资料，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将割股疗亲事件作为一种透视的途径，着力于探究“割股疗 

亲”所反映的共同心态、象征意义、观念信仰等内涵。 

一

、从充饥到疗亲：割股疗亲观念的形成及其模式构建 

“割股”一词始见于先秦时代的《庄子》，其《盗拓》云：“介之推至忠也，割股以啖文 

公。”②重耳逃亡，饿不能行，介之推割股食之，既而能行。南此可知，介之推割股是为文公 

充饥，目的在于表忠。 

至南北朝时期，佛经中开始出现“割股”二字。佛经中有关割股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 

类：求法求解脱、布施(即修行法门)、治病。《四分律》就载，若得成就菩萨，生食其肉饮其 

血，乃得行十善，不杀生乃至不邪见。时王慧灯作如是念：我于无始世已来，经历众苦，轮转 

五道。或受截手、截脚、截耳鼻、}H眼、截头。竞何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 

与彼人，而告之日：“男子，汝可食饮此肉血，可行十善”。⑧此处王割股是为求法、求解脱。 

《贤愚经》中有为布施而“割股食鹰”的故事。⑧正是因为佛经中的这些记载，有学者认为割 

股疗亲受佛经中传达出的“舍身利他”的思想氛围所影响。⑧ 

隋唐以前，割股与疗亲关联甚少。至隋唐时期，割股有疗亲、祭祀之用。《隋司徒陈公 

舍宅造寺碑》留有陈杲f■因亲人生病须食肉而割股的记载。⑥唐朝时，武则天旌表了王友 

贞割股疗母一事。⑦此外，股肉也充当着一种祭祀品之用，《与季安诏》中记载了贝州宗城 

县百姓刘弘为母病割股充祭一事。⑧ 

宋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割股之风大兴，文献中也开始出现“割股疗亲”连用的情况，“余 

惟割股疗亲虽不见于经，然可以义起”。⑨这一时期，更有“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 131页。 

② 郭庆藩 ：《庄子集释》卷九下，光绪思贤讲舍刻本。 

③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 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昭和九年(1934年)版，第 

22卷／册，第 951页b栏一 c栏。 

④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册，第352页a栏。 

⑤ 金宝祥：《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 1期；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 

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巾心》，《史学月T~I}2006年第 2期。 

⑥ 董诰：《全唐文》卷 L百一十五，嘉庆内府刻本。 

⑦ 刘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隐逸》，乾隆武英殿刻本。 

⑧ 自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四部从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⑨ 刘克_箍：《后村集》卷九十一，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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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之行孝说。明清时期，割股在又禁又旌中日渐兴盛。其间虽有禁止，但割股形式、割股范 

围却在宋以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除割大腿、手臂外，还有割乳、到肝、抉目、剖心、断指等。① 

民国时期，虽也有一些割股事例，如“竞有割肉疗亲之举”、②“现代二十四孝：女学生割 

股疗亲”。⑧但割股记载数量明显下降，更多的偏向于对此行为的批判。 

南上观之，割股经历了充饥、祭祀、疗亲的演变过程。随着时代的更迭，疗亲成为割股 

的主要意图，并构建成了一种集体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诸因素。 

(一)佛教的影响：舍身利他的思想及模式的相通性 

割股疗亲模式能得以构建，佛教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除受佛教“舍身利他”的思想 

影响外，亦受到佛经中割股可治病记载的影响。本行经说，佛于过去为王太子，父王有病， 
一 医师日：“不嗔人肉食之即愈”，太子自思“我从生来不曾嗔恚”，遂人宫内割一髀肉以进 

父王。王既食之，旬日疾愈。④笔者认为佛经中割股后和草药、作羹的方式与割股疗亲模式 

有相通的特征，且这种模式的相通性通过居士得以建立，佛经中有不少居士割股疗亲的记 

载。如《观音经持验记》载，明朱德贞因父病笃，德贞割股进之，病得愈。⑤ 

(二)割股疗亲行为构建脉络：行孝的效仿路径 

无论是方志、家谱、报刊还是档案等资料，都有大量割股疗亲的记载，⑥为他人的效仿提 

供了模本。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对周围人或家庭内部成员的效仿。四JII南部县西路政教乡民梁国玉为亲疾而效 

仿乡民张培乾割股疗亲。⑦安徽休宁汪灏一家四人皆有割股行为，其弟日昂更是受其兄割 

股救父的影响而割股救其兄(日晨)，“吾兄割臂愈父，吾不能割以愈吾兄乎?”~l~l Jl1人杨斌 

曾割股救父，母病欲再割，其妻昝氏日：“止，君能救父，妾独不能活母耶?”亦割股。⑨昝氏 

割股救母显然是受其夫割股救父的影响。此外，一个家族多人割股疗亲被大量记载。綦江 

人吴国瑞，与弟同泰、国安兄弟三人同到股以疗母疾。⑩南部县程罗氏、罗碧姑两姐妹同割 

股救母，且二者割股的部位都是左手。⑧家族多人割股行为的发生或多或少是受家族里他 

人割股的影响，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二，医生等外部群体的告知或道听途说。当亲人有疾时，常会请医救治，而医者有时 

会告知割股这一救治行为。唐朝时，王友贞母病割股乃是因医言“唯啖人肉乃差”。⑥清 

穆仲夏：《“割股”小史》，《传奇 ·传记文学选~j}2o11年第 3期。 

《光华卫生报》1919年第 3期，第62页。 

小向：《沪光》1946年，革新5，第 11页。 

前田慧云等编：《大日本续藏经》第 38册，京都：藏经 朽院刊，1905至 1912年 ，第 106页 c栏。 

《观音经持验记》卷二，前田慧云等编 ：《大日本续藏经》第78册，第 105页 c栏一106页a栏。 

仅据邱仲麟先生统计，清至民国各省通志中所载割股人数就达 7570人。见邱仲麟博士论文，第 7—8页。 

《南部档案》15—567—1一D963，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八。 

《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七，列传第二百八十四，《孝义 一》，巾华书局 1977年版。 

道光《保宁府志》(上)卷四十四《人物志 ·孝友传》。 

黄廷桂：雍正《四JIl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南部档案》9～572—2一D993，光绪十二年十二月。 

刘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隐逸》，乾隆武英殿刻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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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孔氏家族圣聪，事曾祖承休至孝，祖常有痼疾，聪听医言，割股调药。④光绪二十一年桃 

红地方农妇李氏之姑背后发疽，红肿如桃，李氏夜以继Et的照顾，假寐朦胧间似听到人说， 

其姑之疽非人膏不能合，然而人膏始终找不到，李氏因思有割股疗亲之说，乃用厨刀割取臂 

肉一块同草药熬膏涂姑患处，姑疽口即合。②大量割股的发生使他人对此行为印象加深，某 

种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亲疾时的割股仿效行为，同时医生等群体的告知、认同为割股者提 

供了效仿的强力支撑。 

(三)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奖励与孝行氛围 

割股疗亲集体行为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受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主要表现在物质奖励和 

行孝氛围两方面。 

在物质奖励方面，自隋朝陈呆仁割股食母受到旌表后，历朝历代对于割股行为或多或 

少都会给予旌表或奖励。③大致表现如下。(1)旌表其门。如清代，四川彭水人冷应诏割 

股救父，邑令尹严维旌其门。④ 四川安岳人曾光祖到股疗父，康熙二十一年，知县郑炳旌其 

门。⑤(2)给花红。如四川南部县“钦尚应由该族给以花红一面”，⑥“先行给予花红、匾额 

以示嘉奖”。⑦ (3)给银钱。如四川I巴县光绪二十年赵正坤割肝救母，经县衙察明后得到“奖 

给银牌一面、铜钱四千、红锦披身”的奖励。⑧此外，邱仲麟还指出有免徭役、建坊等奖励。⑨ 

除可得到物质上的奖励外，他们更多的还想获得旌表要誉，以示“孝”意。行孝的方式 

多种多样，宋金时期的壁画、石刻、砖雕中的孝子图多达几十处。q。元代郭居敬辑录了古代 

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但并未将割股疗亲纳入其中，明版《二十四孝》亦 

未有割股疗亲。⑩然而，割股疗亲行为却以损伤自己的肢体为代价作为行孝的资本，将割股 

毁伤不孝的理论转为行孝的实践。 

从割股者和救治对象来看，割股疗亲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救治行为。割股者大致有儿、女、 

养女、儿媳、孙等，疗治对象为父母、姑舅(即公婆)。此外，也有疗治对象是兄、妻和夫，@但这 

类比例少。所谓行孝，实质是对本源的感恩。血缘向来被传统中国人视为家族最重要的 

① L广心修：《广东南海叠洛双溪孔氏家谱》孔氏世系，咸丰十年刻本。 

② 《农妇割股》，《申报》1895年 12月 11日，第 3版。 

③ 邱仲麟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隋唐以降各朝代旌表政策与割股行为作了细致的考察。有学者以宋时的旌表文告讨 

论了旌表政策对割股的影响，认为由于宋政府旌表政策的大力提倡，割股疗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 

行为模式 ，继而演化为一种社会“痼疾”和“顽习”。潘荣华 、杨芳：《论宋代旌表政策对民间“割股”陋俗的影响——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旌表文告为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3期。 

④ 黄廷桂：雍正《四JIf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南部档案》12—318—1一D892，光绪十九年五月。 

⑦ 《南部档案》l0—215一l—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 

⑧ 《巴县档案》6—6—2148，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⑨ 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礼会史初探》，《新史学》1995年第 6卷 1期。 

⑩ 黄宛峰、黄炜玮编著：《(孝经)与孝文化》，杭州出版社 2011年版，第49页。 

⑩ 陈谷嘉：《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250页。 

⑩ 前文所举汪灏之弟日昂割股疗其兄；名怜朱琴 12,的夫人有割股救夫的行为，吕弓：《朱琴心夫人割股》，《申报》1927 

年 7月 10日，第 l6版；《申报》1894年 3月5日第4版报道了“朋樵割股救嫂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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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们认为越亲的人割股的疗效就会更明显，所以割股疗亲大都发生在亲属之间，是一种 

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① 

清朝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强化伦理政治，大肆褒扬行孝，造就了社会上行孝之 

风的盛行。利益作为动力，驱使行动在这些轨道上行进。②国家对割股疗亲行为进行旌表 

褒扬是使割股疗亲由个体扩展为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四周满溢着割股救父救母 

的社会氛围中，即使割股无效，当亲疾时，作为亲的晚辈，割股具有的行孝内涵也会促使他 

们的割股之举。 

官方主流意识对割股疗亲这一空间的营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割股疗亲模式背后的 

重要推手。当割股疗亲能获得金银等物质上的奖励以及旌其门等荣耀，同时也能实践事亲 

的孝行，多重因素下，使得割股者在面对亲疾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他人或氛围的影响而实 

施这一行为，进而促使了割股疗亲模式的构建。 

二、割股疗亲中“股”的孝行象征体现 

割股疗亲作为一种民俗医疗行为，本身蕴含有多重意义，既有医学的理论，又可称之为一 

种土方法，同时更是成为民众在绝境之时的一种心理寄托。《南部档案》显示清代四川南部县 

至少有64．7％的割股行为与医药无效有关。⑧医药无效乃割股，那么割股能否真的疗亲? 

(一)有效 

有效论主要来自于文本的记载。《南部档案》与《巴县档案》中的案例显示都有效。④ 

雍正《四川通志》记载了清代四川38件割股疗亲案例，其中有8例成效不明，余下30例都记 

载有疗效，治愈率为78．9％。⑧《南部县乡土志》中7件割股疗亲案例显示疗效为 100％。⑥ 

(二)无效 

无效论者主要是从没法治病、死伤来进行论说的。五代时，程邈便提出“不闻割股肉疗 

疾”，而后，无效论者对于割股无效多是持“割股疗亲没有根据”这种观点。清末民初对割 

股行为的无效论则是基于医学的理论。《中国公论》编者在回答刘微尘对儿子的肉能否治 

疗父母的病时说“不过多损失一点‘孝子’的肉罢了，此风一行，人们皆盼养子，人肉既能治 

疗百病，医院可以休矣。平心而论，宣传愚孝，同有益世道人心，然而世道衰微，人心已腐， 

枪礅子弹犹未能挽回于万一，何况割肉?而且此风一张，医院生意可大增，社会无形增加了 

负担”。编者进一步指出这是舆论所致，报纸应负其责。⑦ 

① 邱仲麟：《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中的医疗观念》，《新史学》1999年 12月第 1O卷4期。 

② 韦伯 ：《儒教 与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 16页。 

③ 《南部档案》8—352、9—566、9—570、9—572、l0～215、11—487、11—489、11——49O、11—491、11—9O7、12—318、13— 

468、14---487、15— 567、l6—_979。 

④ 《南部档案》同上；《巴县档案》6—_54—631、6～32—2148、6—32—2215、6—54—627。 

⑤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南部县乡土志》第二册，第24—43页，第三册，第 34页。 

⑦ 《设坛祈雨与割肉疗亲》，《中国公论》194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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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的象征话语分析 

从当今的医学角度来看，割股疗亲实为“荒诞”之举。至于“人肉治赢疾”可信与否，有 

学者认为其属于药物学著作不负责任的记载。①也有学者认为人肉作为药引实为医生无能 

之举，割股能够疗亲是一个谎言，并没有实际的医疗理论依据。②割股有效还是无效实难检 

验。首先，中医药引一说由来已久，在医学昌明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去割一块肉作为药引来 

检验这种模式是否有效；其次，说其有效是因为记载所言有效，说其无效是因为我们对它的 

怀疑，但我们也实无充分证据去说它是有效还是无效，而以今天的医学标准去作评判而不 

去检验则有失偏颇；最后，割股疗亲行为体现出的那种心理机制是很难评判的，亦无实证。 

割股或作为药引，或作为肉食。四川南部县民苏仕文因父卧病不起，思肉食，他就在左 

乳下割肉一块作羹给他父亲吃。⑧于赓哲认为人肉可作为药引是割股疗亲行为产生的重要 

原因； 邱仲麟认为割股疗亲行为是对中医人部本草药的一种实践与扩展。⑤两位学者都 

注意到了割股疗亲与人肉作为药引一说的联系。虽然并非所有割股者都是将割取的人体 

组织和药奉亲，但是从上述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割股者在割股之时，其思想里存在人肉可作 

药引医治疾病的意识。割股肉和药的处理方式即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说明。根据《南部档 

案》的记载，有近50％的割股者采取将割下的人体组织和药而进的处理方式。 

大量史料都可说明，割股疗亲或多或少都与人肉可作药引有关，然而人肉需要多少? 

此则语焉不详。人肉割取多少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文献中仅记载的割取部位伤口的尺寸 

大小也各不相同，如光绪十二年南部县马张氏割肝救姑，其创口宽二寸深二寸许；⑥光绪二 

十四年李本真割肝疗李占春后，其右肋边伤痕口约有二寸长四分宽。⑦对于割取部位也没 

有规律可循，更没有绝对的“以形补形”。光绪十八年南部县民妇李氏害目失明，其子杜喜 

元割股奉养，后李氏双目复明；此后，李氏患回食病数月，喜元在医药无效之后选择将左手 

指割落一节煎汤奉养，不久，李氏病痊如初。⑧光绪二十四年李占春患目疾，李本真采取的 

方式是割肝以奉亲。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体组织在割股疗亲中扮演着一种孝行象征意 

义的角色，“股”只是一种话语建构，是一种孝行表达，即人肉多少已经无关紧要，似乎只要 

有这味人肉作药引便可。 

三、敬天崇神：割股疗亲行为中的信仰 

割股者在割股疗亲施行前后的一些仪式行为透露着民众“敬天崇神”的信仰观念，以 

① 孙溥泉：《服石、割股的历史教训》(二)，《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② 袁慧新、闫喜焕编：《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l62一】70页。 

③ 《南部档案》l3—468—1～D7O7，光绪二十二年七月。 

④ 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qJ}2006年第2期。 

⑤ 邱仲麟博士论文。 

⑥ 《南部档案》10—215一l—Dl134，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⑦ 《南部档案》14—487—5一D1123，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 

⑧ 《南部档案》11—487—1一D1164，光绪十八年三月。 

⑨ 《南部档案》l4—487—5一Dl125，光绪二十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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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信仰对象和仪式特征对此问题作一论析。 

(一)信仰对象 

从史料看，割股者祭拜的对象通常有北斗神、城隍神、东岳大帝、真武大帝、玉皇大帝、 

土地神、司命灶君、灯神、割股孝子、祖先、关公等神祗。④割股者在割股前大多要举行一定 

的祭拜仪式，他们所祭拜、祷告的对象则透露着他们的信仰对象。 

就四川而言，祭拜的对象多为灶神。于此，《南部档案》多有记载，如张陈氏于六月十 

八夜，静跪地祷祝家中灶神，誓愿割肝救母。②马张氏躬自沐浴，潜祷神灵，情切救姑，割肝 

以进。⑧培乾于正月十七日夜，焚祝灶君，宰去左脚幺趾，煎熬与其母洗腿。④张陈氏、马张 

氏、培乾在割股前都有一个祝祷神灵的行为，其中，张陈氏和张培乾都向灶神祝祷。地方志 

对此也有记载，如“永川李元勋，父病笃，潜祷于神，持刀剖腹割肝以食父”、“南充武生耿联 

甲，父疾笃，夜祷于灶神，到股进之”。⑧又《清史稿》中记载了礼堂(字和贵)因母遘危疾，私 

祷于神，到股合药。⑥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理中，灶神是掌握一家祸福的神，也许正因如此他 

成为割股者诉求的对象。⑦割股者“焚祝灶君”或者焚香祷告，透露着希望神灵保佑割股有 

效，同时亦是祈祷自身割股平安，传达着割股者崇神、希望出现意外奇迹的观念，更是折射 

出割股者对于割股的不确定性及对其产生的恐惧。 

割股前除了对具体的神祗进行祝祷外，割股者还有一套祝祷的方式，即告天，亦作祝 

天、祈天、祷天等。四川江安诸生杨天植因亲疾，斋沐告天，割股和药以进，病立愈。⑧四川 

华阳刘宗裕因母病不愈而焚香祝天割左股煎汤奉母。⑨四川彭水冷应诏因父病而祷天割 

股。⑩割股者杨天植、刘宗裕、冷应诏割股前都有一个祷天的行为，希望得到上天的眷佑。 

而杨天植斋沐告天、刘宗裕焚香祝天更是透露着割股者对天的一种崇敬。 

(二)仪式特征 

在进行祭拜、祷告的时候，割股者多于夜间进行。何湛清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 

十八日夜，焚香祷告，割左膀肉一片和药调煎，其祖母--N而愈。@扬城北门街麻某之妻患 

病，诊治无效，且母疾日重，非药饵可疗，其女事母极孝，乃私于夜静时，以剪刀剜肉一块煎 

以奉母，母疾竞渐愈。@割股行为之所以多发于夜间，一是为了祝祷方便；二是为了不让父 

母知道，以免让亲人伤心；三是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在他们的观念中，此事被过多的人知道 

邱仲麟博士论文，第 95一l09页。 

《南部档案》9—57O一1一B2398，光绪十二年七月。 

《南部档案》1O一2l5一l—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 

《南部档案》15—567一l一【}963，光绪二十七年二月。 

黄廷桂 ：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中华书局 1977年版。 

邱仲麟博士论文，第 96页。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延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廷桂：雍正《四JI『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南部档案》11—491—2一D1199，光绪十八年五月。 

李笑佛：《孝女子割股疗母》，《申报))1920年 9月4日，第 14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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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达不到疗亲的效果。① 

对天的敬畏崇拜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阶层的承接性。敬天思想古已有之，割股 

疗亲中割股者向祖先祷告、向天祈祷，便是敬天法祖思想在民间的表现，而将公共祭祀的对 

象“天”转为私有祷告对象即是体现了祭祀的承接性。割股疗亲向神灵祈祷，侧面透露出 

割股者的意志力。而割股“隐”的面向在为割股行为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同时，彰显着割 

股的空间是半开放的，这种半开放还体现在割取部位和疗治对象上，这种不完全公开反映 

的是割股疗亲的私密性及神秘性。 

四、孝与身体：割股疗亲中国家话语的矛盾显现 

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传统中国占据主流地位，儒家宣扬的孝文化更是成为清朝治国之 

策。割股疗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孝行的表达，但其却是以损伤自己的身体为 

代价，与儒家提倡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身体观相违背，同时国家对割股疗 

亲行为的旌表以及“愚孝”的表达也凸显了社会各方对这一行为极具张力的看法。邱仲麟 

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儒者如何去检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与行孝冲突的矛 

盾，并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士大夫对割股行为“孝不孝”的态度与立场。②于赓哲认识到了 

儒家伦理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但更多的仍是同邱文一样探讨士大夫阶层对此行为的不同看 

法。⑧ 方潇则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割股疗亲中医学与司法的挑战。④ 割股疗亲行为内具的 

“孝”与“身体观”二者之间的矛盾话语究竟是如何体现的? 

(一)诚孝 

从武则天旌表王友贞割股疗母就显现了官方对于割股孝道表现的认可。唐代刘邺《为 

割股事上中书门下状》所言则是对官方话语的支持，原文谓：“右伏以发自至和，臻于大孝， 

欲无违于教养，忘其痛于肌肤，式表因心，乃类沉江之至，据闻蠲疾，何殊赎罪之情。有感神 

祗，足标乡里。事关风化，敢不申陈。”⑤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对于孝道的表彰毫不 

隐晦。明清时期虽明令禁止，但实则以旌表的形式在认可他们的孝行。光绪十二年南部县 

在向保宁府呈报张陈氏割肝疗姑疾中，教谕黄芳馨、训导杨春晖、文生马树堂认为张陈氏割 

股诚孝可嘉。⑥也有生员认为割股属于烈孝。⑦ 四川合江人舒登华割股疗亲疾，巡守二道 

以烈孝可嘉，旌之。⑧光绪十九年南部县知县袁用宾认为李季氏以闺中弱质，竞能割股疗 

① 胡之毅为宗华作的传便表达了这一思想。原文谓：“惟宗华之欲愈其亲也，天知之而人亦知之，并其亲亦不能不知 

故为之而不效。”尤鼎等修 ：《江苏尤氏闽浙苏常镇宗谱》，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遂初堂刻本。 

② 邱仲麟博士论文，第 l48一l89页。 

③ 于赓哲 ：《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④ 方潇：《“割股疗亲”：医学挑战司法》，《中国社会科学~))2o12年 9月26日第 A08版。 

⑤ 赵和平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⑥ 《南部档案》9—57O—_7，光绪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⑦ 《南部档案》1O一2l5一】一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⑧ 黄廷桂 ：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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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实属诚孝。④由此可见，诚孝论者多是从孝行出发来看待此行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则多感念此行为的孝行并认为这是一种善举。 

割股者本人亦将其作为一种诚孝的表现。广西全州人唐俨十二岁时割臂肉疗其父，后 

其妻邓氏效仿其行为割股救姑，他知道此事后便对其妻说“此吾分也，当急召我”。② 明代 

张能信的妻子刘氏割股则意在向其姑表明事亲之孝。⑨割股者更多考虑的是事亲孝，将此 

行为看作是份内事，或以割股行为表明其行孝之心。 

(二)愚孝 

无论是县志还是档案都有割股是“愚孝”之记载。四川富县人傅氏到股疗翁病，邑侯 

包洪谋匾称，愚孝可嘉。⑧光绪十八年四川南部县知县联武在给举报杜喜元割股割指救母、 

李长兴断指研末疗父疾两事中的批词说“割股疗亲乃系愚孝”。⑤那么这种愚孝的观念何 

来?愚孝之愚又愚在何处呢?愚孝之愚大抵是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考虑割股的后果。 

时人有如下议论。 

第一，毁伤肢体。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轻生等成为愚孝的一个表现。明《嘉兴县志》 

载：“医人严震父病，药弗效，割股为羹饮，父立愈，君子日：‘愚孝也，爱其亲不惜其身”’。⑥ 

孝之愚在于知有亲而不知有身，虽不得孝之道，而得孝之心。⑦ 

第二，不祀。道光《厦门志》载：“割股，古人谓之‘愚孝’，如滋身以救父丧生而遗其母， 

老堵家至于不祀，其能无遗憾耶?然当其割时，只知救父，岂料身亦随丧以贻母忧而斩祀 

哉?其心可悯，其事亦良，可悲矣。”⑧即是说如果割股救父而使自己丧命，致使母亲忧心更 

不能祀典，此良事悯心可悲，却是愚孝。“到股固是愚孝，要不尽出于沽名，亦有仁人孝子当 

亲疾危笃之时，医药罔效，呼喊无门，呕尽心血，剥此几乎，急迫肫诚，冀回生于万一者，纵不 

得蒙旌扬之典，亦何可没真爱之心，爰附孝行，使爱亲者知所观览焉。”⑨这里也是从割股者 

未考虑割股之后自身的后果来认为其是愚孝。道光《南部县志》的编者李澍在《割肉瞰亲 

辨》一文中亦是持上述观点，李澍认为割股疗亲乃是匹夫之愚，有勇无谋。⑩ 

(三)国家话语的矛盾分析 

唐太宗在谈论为君之道时以割股来比喻得不偿失，“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 

腹，腹饱而身毙”。⑩武周时期则以旌表承认割股的行孝表达，与之相对的是士人阶层对这 

种自毁肢体行为的谴责。宋代旌表割股疗亲行为则是为把这种“孝亲”的天性引入“忠君” 

《南部档案》12—318—1一D892，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 日。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孝义二》，中华书局 1974年版。 

《明史》卷三百二，列传第一百九十，《列女二》，中华书局 1974年版。 

乾隆《富顺县志》卷十一，光绪八年重修乾隆四十二年本 ． 

《南部档案》11—487—1—1)l166，光绪十八年三月廿三日；《南部档案》1l—1489一l～D1186，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一日。 

崇祯《嘉兴县志》卷十四，崇祯十年刻本。 

陈鼎：《留溪外传》卷三《孝友部》，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道光《厦门志》卷十二，道光十九年刊本。 

乾隆《含山县志》卷十，乾隆十三年刊本。 

道光《南部县志 ·艺文志》，四川人民H{版社 1994年版，第7l4页。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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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体系中，为加强社会控制服务，为君主专制服务。 

明代明令禁止割股，“卧冰割股，前古无闻，虽出后世，亦是间见，至若割肝，残害尤甚。 

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到股或至丧生，卧冰或致冻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 

者。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医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 

例。”②“割股到肝毁亲遗体无益于亲，而祗自为名耳，曾是以为孝乎?故皇极之世勿旌”。⑧ 

清代则是又禁又旌，顺治年间定例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恐民仿效，不准旌 

表。④雍正六年，福建李盛山割肝救其母，雍正念其迫切救母之心实属难得，仍得以旌表。⑤ 

雍正十年，巡察顺天广平宣化三府地方福建道监察御史黄{；占“奏请褒扬割股医母病之孝子 

任溥折”中的朱批谓“此风实愚民无知之习，甚无情理，一无可取，非可奖励之事，何必多此 
一 番渎奏”。⑥雍正时期主要还是持不旌表的态度。至光绪时期，对此行为的旌表似无严 

格控制。地方上更是积极地表彰割股疗亲行为。光绪二十七年南部县知县邓元德在旌表 

张培乾割股疗母中便说到“毁伤肢体，虽疗亲疾，实伤亲心，故定例不准旌表，惟念愚孝可 

嘉”，对此行为给予嘉奖，其目的则是在于彰显孝行以资观感。⑦四川南部县知县联武旌表 

李长兴割股即是念在其尽孝性纯笃。⑧愚孝与诚孝论说关系暖昧不清，官方的表达多是认 

为此行为是愚孝的同时承认其诚孝。四川南部县廪生何传贤、增生卢兆铃、文生杜芝田等 

人认为割股虽是愚孝，但是出自真诚。⑨清代官员大体上是尽量想办法来旌表这些孝子 

的。⑩没有旌表的大都是因为与“奉养未毕”之例不符，待奉养完毕之后再行照章详报，意即 

等待奉养归老之后再行旌表。宣统时，朝廷又逐渐的控制对此行为的旌表。@ 

地方官员旌表此孝行的目的，除了以彰孝行、而资观感外，更重要的是想借助旌表措施 

来控制当地的秩序。旌表制度以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为目的，然而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借旌 

表传输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将统治者的理念灌输给民众，地方官员明知禁令反而旌表的 

做法体现了其想通过旌表控制民众，以维持地方秩序。旌表将中央、地方官员、百姓三方结 

合在一起。官方、士人、割股者等对割股行为的评价极具弹性，而这之中“愚孝”既可旌表、 

又置否定的态度十分让人玩味。割股疗亲将儒家伦理自我矛盾之处体现出来，养亲身的孝 

与割股毁身的孝直接对立。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割股疗亲的孝行实践中，儒家伦理道德 

规制在此面前似无作用，在救治自己长辈时，愚昧与否、安全与否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 

围，只是希望借此能救治自己的长辈。割股者意在直接的行孝，更注重时效性。 

王美华：《官方旌表与唐宋两代孝悌行为的变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十，崇祯九年刻本。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 

《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礼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礼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箱号75，文献编号：402004260。 

《南部档案》l5—567一l—D963，光绪二十七年-,9初八 日。 

《南部档案》1 1--489--1一D1186，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一 日。 

《南部档案》11—49O—2一D1191，光绪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邱仲麟博士论文。 

《巴县档案》6—7—631，宣统二年六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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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只要你们把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 

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了真正的出发点。”④顺着这一理路，通过对传统中国“割股疗亲”的 

溯源梳理，可以发现，它作为一种民俗医疗行为经过了复杂多变的历程。就模式构建的原 

因而言，它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其因孝行内涵获得旌表更增加了他人的效仿 

力度。从割股动因来看，它反映出民众背后的无奈。从割股者割股前的一系列仪式来看， 

可以知道割股者对于割股的有效性以及自身割股后的安全性存有不少疑虑，但他们仍然愿 

意忍受肢体的痛苦去疗亲。究其根本，实乃“股”所体现的孝行象征。当割股疗亲置于道 

德之中被过分夸大时，加之割股疗亲有效的传闻，割股者较易产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的情绪，促使割股疗亲行为呈现出发散式的传播路径，如此一来，更推动了割股疗亲集 

体行为的构建，也使割股疗亲行为由个人的、私有的演变成为群体的、公共的。 

割股疗亲行为反映出中央、地方官员、士人、割股者个人复杂的观念与信仰。一方面， 

各方都认同割股疗亲的孝行内涵，却对割股行为持有“诚”、“愚”等不同的看法，对割股疗 

亲“诚意”的认可，表明儒家伦理对此行为中孝的内核重于其毁身不孝的身体观。另一方 

面，官方所持的儒家主张本身存在自我矛盾之处，“毁身不孝”与“割股行孝”发生碰撞时， 

事实上的旌表折射出的是朝廷的禁令、律法在现实面前已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方在割股面 

前折衷与妥协的原因在于割股行为并未破坏社会秩序；虚有的“禁令”透露的是官方在逃 

避其应承担的医疗救治和道德责任。 

学界对于割股疗亲的真假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族谱、方志等记录的 

特点，把注意力聚焦在割股事件真假层面上，重视史料载体的意义大于通过载体去进行解 

读的意义。②而事实上，“割股疗亲”之“股”由大腿演变成统指割取的人体组织，实质是“割 

股疗亲”之股肉象征的体现，这“股肉”所承担的是所谓“亲情”、“行孝”的话语表达。总体 

而言，对割股疗亲行为不能简单以“愚昧”定之，它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实因这一行为背 

后载负着中国人深刻的孝亲的情感纽带。 

(作者吴佩林，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钟莉，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邮编：637009) 

(责任编辑：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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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 149页。 

②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